
























 

 

阳江市恒财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 

 

一、公司基本情况 

阳江市恒财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04 年 12 月 31

日由阳江市财政局出资成立，注册资本 1,000,000.00 元，其中：阳江市财政局出资

1,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100.00%。该注册资本已经阳江市启阳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阳注验字（2004）146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05 年 4 月，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增加注册资本 2,000,000.00

元，由阳江市财政局单独认缴。上述注册资本业经阳江市启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的阳注验字（2005）38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05 年 11 月，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增加注册资本 7,000,000.00

元，由阳江市财政局单独认缴。上述注册资本业经阳江市启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的阳注验字（2005）90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06 年 9 月，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增加注册资本 50,000,000.00

元，由阳江市财政局单独认缴。本次增资分两期缴足，第一期缴纳注册资 35,000,000.00

元，第二期缴纳注册资 15,000,000.00 元，上述注册资本业经阳江市启阳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的阳注验字（2006）83 号《验资报告》和广州新穗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出具的新穗验字（2007）137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09 年 5 月，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增加注册资本

500,000,000.00 元，由阳江市财政局单独认缴，至此注册资本增加至 560,000,000.00

元。上述注册资本业经广州新穗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穗验字（2009）048 号

《验资报告》验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702770193849M。 

 

法定代表人：周湘东。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公共事业和社会公益性

项目投资建社，土地储备和整理，资产管理和营运，股权管理和运营，投资经营，投资收

益的管理及再投资，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所授权的其他业务。 

 

本公司 2019 年 1-6 月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72 户，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 户，减少 1 户，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

更”。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以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三、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1、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2、会计期间 

以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3、营业周期 

以 12 个月作为一个营业周期，并以其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4、记账本位币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5、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1）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

的，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以被合并方的资

产、负债（包括最终控制方收购被合并方而形成的商誉）在最终控制方财务报表中的账面

价值为基础，进行相关会计处理。合并方取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

值（或发行股份面值总额）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不

足以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合并日为合并方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控制权的日期。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方在取得被合并方控制权之前持

有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原股权之日与合并方和被合并方同处于同一方最终控制之日孰

晚日与合并日之间已确认有关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分别冲减比较

报表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当期损益。 

（2）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的，为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购买方支付的合并成本是为取得被购买方控制权而支付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

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之和。付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购买日是指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期。 

购买方在购买日对合并成本进行分配，确认所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

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

股权，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

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综合收益以及其他所有者权益

变动的，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投资收益，

由于被投资方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变动而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除外。 

 



 

 

6、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指被本

公司控制的主体，包括企业、被投资单位中可分割部分、以及企业所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等）。子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由控制开始日起至控制结束日止包含于合并财务报表

中。 

本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在编制合并当期财务报表时，视同被

合并子公司在本公司最终控制方对其实施控制时纳入合并范围，并对合并财务报表的期初

数以及前期比较报表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在编制合并当期财务报表时，以购

买日确定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子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并自

购买日起将被合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子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期间或会计政策与本公司不一致时，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本

公司的会计期间或会计政策对子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必要的调整。合并范围内企业之间所

有重大交易、余额以及未实现损益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予以抵消。内部交易发生的未实

现损失，有证据表明该损失是相关资产减值损失的，则不予抵消。 

子公司少数股东应占的权益和损益分别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项目下和合并利

润表中净利润项目下单独列示。 

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

的份额的，其余额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的，对于剩余股权，按照

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

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

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

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由于被投资方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变动而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除外。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的，需考虑各项交易是否构

成一揽子交易，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的各项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

种或多种情况，表明应将多次交易事项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1）这些交易是同

时或者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2）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

果；（3）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生；（4）一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

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对其中每一项交易分别按照前述进行会计处理；若各项交易属

于一揽子交易的，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置子公司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但

是，在丧失控制权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

额，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一并转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

损益。 

 

7、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现金是指库存现金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持有的期限短、流动

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8、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1）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发生外币交易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将外币金额折算为人民币金额。 



 

 

于资产负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所产

生的折算差额，除根据借款费用核算方法应予资本化的，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成本计量

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于资产负债表日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 

（2）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境外经营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股

东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境外经营的利润

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年平均汇率折算。上述折算产生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在股

东权益中单独列示。 

 

9、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1）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终止确认 

当本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终止确认：（一）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

权利终止。（二）转移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或在“过手协议”下承担了及时将

收取的现金流量全额支付给第三方的义务；并且实质上转让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

的风险和报酬，或虽然实质上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

报酬，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该部分金

融负债）。 

对于以常规方式购买或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司在交易日确认将收到的资产和为此将承

担的负债，或者在交易日终止确认已出售的资产。 

（2）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 

在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时本公司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

计入初始确认金额。因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的、未包含或不考虑重大融资成分的应

收款，本公司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初始计量。 

2）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债务工具投资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即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

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且公司管理此类金融资产的业

务模式为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本公司将其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该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摊销、减值及终止确认产生

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即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

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且公司管理此类金融资产的业

务模式为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的，本公司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该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确认的利息收

入、减值损失及汇兑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其余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终止确



 

 

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③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 

初始确认时，本公司将部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本公司将其相关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其公允价值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

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④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包括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将持有的未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在初始确认时，为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本公司可将金融资产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本公司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

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本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未保留对该

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将转移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

产或负债；保留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继续确认有

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相关负债。 

（4）金融负债的分类和计量 

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

他金融负债。 

1）金融负债的初始计量 

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相关交

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2）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 

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含属于金融负债的衍生工具）和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含属于金融负债的衍生工具），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除与套

期会计有关外，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由本公司自身信用风险变

动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

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其余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如果

前述会计处理会造成或扩大损益中的会计错配，将该金融负债的全部利得或损失（包括企

业自身信用风险变动的影响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②其他金融负债 

除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负债、

财务担保合同外的其他金融负债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

计量，终止确认或摊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5）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



 

 

示：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是当前可执行的；计划以净额结

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 

 

10、金融工具减值 

（1）减值准备的确认方法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财务担保合同等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

失。 

本公司在评估预期信用损失时，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

加，如果某项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显著高于在初始确

认时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则表明该项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处于第一阶段，本公司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

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

用减值，处于第二阶段，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

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已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本公司按照整个存续期的

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本公司假设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

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因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的应收款项及租赁应收款，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

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2）除单独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外，本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金融工具

划分为若干组合 ，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单独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如：应收关联方款项；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

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财务担

保合同等。 

除了单独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外，本公司基于共同风险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不

同的组别，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用风险。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余额百分比组合 
本公司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收款项计提比例作出最佳估

计。 

内部单位组合 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应收款项。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组合名称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余额百分比组合 余额的 0.5% 

内部单位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11、存货 

（1）存货分为原材料、低值易耗品及工程施工等。 



 

 

（2）原材料及产成品均按实际成本核算，并按加权平均法结转成本；低值易耗品采用

领用时一次摊销法核算。 

（3）存货采取永续盘存制。 

（4）期末，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

益；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

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可变现净值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

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12、长期股权投资 

（1）重大影响、共同控制的判断标准 

① 本公司结合以下情形综合考虑是否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是否在被投资单位董事

会或类似权利机构中派有代表；是否参与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政策制定过程；是否与被

投资单位之间发生重要交易；是否向被投资单位派出管理人员；是否向被投资单位提供关

键技术资料。 

② 若本公司与其他参与方均受某合营安排的约束，任何一个参与方不能单独控制该安排，

任何一个参与方均能够阻止其他参与方或参与方组合单独控制该安排，本公司判断对该项

合营安排具有共同控制。 

（2）投资成本确定 

③ 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按以下方法确定投资成本： 

A、对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投资，以在合并日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

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 

分步实现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在合并日根据合并后应享有被合并方净资产在最终

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

成本与达到合并前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合并日进一步取得股份新支付对价的账面价

值之和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股本溢价），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冲减留存收益。合

并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或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核算而确认的其

他综合收益暂不进行会计处理，直至处置该项投资时采用与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

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被投资单位净资产中除净损

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所有者权益其他变动，暂不进行会计处理，直至处置

该项投资时转入当期损益。其中，处置后的剩余股权根据本准则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

的，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应按比例结转，处置后的剩余股权改按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应全部结转。 

B、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投资，以企业合并成本作为投资成

本。 

追加投资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以购买日之前所持被购买方

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购买日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

本；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在

处置该项投资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购

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有关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的，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在改按成本法核算时转入

当期损益。 

④ 除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外，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以下方法确定



 

 

投资成本： 

A、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投资成本。 

B、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投资

成本。 

⑤ 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

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原持有股权的公允

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

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3）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方法 

⑥ 对子公司投资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子公司投资按附注三、5 进行处理。 

在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对子公司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

股利或利润时，确认投资收益。 

⑦ 对合营企业投资和对联营企业投资 

对合营企业投资和对联营企业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具体会计处理包括： 

对于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

额包含在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中；对于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取得对合营企业投资和对联营企业投资后，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

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分得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

投资的账面价值。 

在计算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时，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对于被投资单位的会计政策或会计期间与本公司

不同的，权益法核算时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政策或会计期间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报表进行必

要调整。与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之间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

本公司的部分，在权益法核算时予以抵消。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损失，有证据表明该损

失是相关资产减值损失的，则全额确认该损失。 

对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发生的净亏损，除本公司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外，以长期股

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被

投资企业以后实现净利润的，在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恢复确认收益分

享额。 

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调

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资本公积。处置该项投资时，将原计入资本公积的部分

按相应比例转入当期损益。 

（4）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采用权

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

础，按相应比例对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进行会计处理。 

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处置后的

剩余股权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核算，其在丧失共同控制

或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

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

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 



 

 

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

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

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处置后剩余股权不能对被投资单位实

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

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权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3、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

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 

（2）本公司采用直线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各类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

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  别 预计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30 年 5% 3.17% 

路轨、桥梁及其他线路资产 60-95 年 5% 1.58%-1.00% 

机器设备 10 年 5% 9.50% 

运输设备 10 年 5% 9.50% 

电子设备 5 年 5% 19.00% 

办公设备 5 年 5% 19.00% 

公益性、非经营性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本公司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

核。 

 

14、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按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转入固定资产核算。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内部及外部信息以确定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的迹象，对

存在减值迹象的在建工程进行减值测试，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的估计结果表明

在建工程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建工程的账面价值会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

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

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15、借款费用 

（1）借款费用包括借款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

的汇兑差额等。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借款费用，予以资

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2）当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且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

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时，开始借款费用的资本化。符合资本化条件

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的，暂停借款

费用的资本化。当所购建或者生产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停止借款费

用的资本化，以后发生的借款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3）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 

①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的专门借款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包括借款

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外币专门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汇兑差额），其资本化金



 

 

额为在资本化期间内专门借款实际发生的借款费用减去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

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 

②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的一般借款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包括借款

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其资本化金额根据在资本化期间内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

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 

 

16、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按照取得时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2）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 

① 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使用寿命期限内，采用直线法摊销。 

类  别 使用寿命 

土地使用权 40-50 年 

本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 

② 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摊销。于每年年度终了，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

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如果有证据表明其使用寿命是有限的，则估计其使用寿命，并

按其使用寿命进行摊销。 

 

17、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按其受益期平均摊销。如果长期待摊的费用项目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

益的，将尚未摊销的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18、资产减值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内部及外部信息以确定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是否存在减值的迹象，对存

在减值迹象的长期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估计其可收回金额。此外，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

象，本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以及尚未达到可使用

状态的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长期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其账面价值

会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

减值准备。 

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或资产组、资产组组合，下同）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 

资产组是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

产组。资产组由创造现金流入相关的资产组成。在认定资产组时，主要考虑该资产组能否

独立产生现金流入，同时考虑管理层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方式、以及对资产使用或者处

置的决策方式等。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是根据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

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

置费用的金额确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

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税前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

定。 

与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相关的减值损失，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

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但抵减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



 

 

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可确定的）、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如可确定的）和零三者之中最高者。 

前述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19、预计负债 

（1）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①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② 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③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2）预计负债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 

如所需支出存在一个连续范围，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同的，最佳估计

数按照该范围内的中间值确定。 

在其他情况下，最佳估计数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④ 或有事项涉及单个项目的，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 

⑤ 或有事项涉及多个项目的，按照各种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 

 

20、收入 

（1）销售商品收入 

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

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相关的已发生或将

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销售商品收入。 

（2）提供劳务收入 

① 在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收入的金额、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

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确定完工进度可以选用下列方法：已完工作的测量，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

量的比例，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② 在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时，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A、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

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B、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

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在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让渡资产使用权

收入。 

 

21、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指本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不包括政府作为所

有者投入的资本。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本公司

将所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界定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其余政府补助界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若政府文件未明确规定补助对象，则采

用以下方式将补助款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1）政府文

件明确了补助所针对的特定项目的，根据该特定项目的预算中将形成资产的支出金额和计

入费用的支出金额的相对比例进行划分，对该划分比例需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复核，

必要时进行变更；（2）政府文件中对用途仅作一般性表述，没有指明特定项目的，作为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

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政府补助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确认：（1）企业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

（2）企业能够收到政府补助。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

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

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用于补偿

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或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并在相关资产

使用寿命内按照平均分配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

当期损益。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

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应当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

当期的损益。 

 

22、所得税 

本公司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所得税会计处理。 

除与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交易或事项有关的所得税影响计入股东权益外，当期所得税

费用和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当期所得税费用是按本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和税法规定的税率计算的预期应交所得税，

加上对以前年度应交所得税的调整。 

资产负债表日，如果纳税主体拥有以净额结算的法定权利并且意图以净额结算或取得

资产、清偿负债同时进行时，那么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

示。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分别根据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

定，按照预期收回资产或清偿债务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或负债的账

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包括能够结转以后年度抵扣的亏损和税款递减。递延所

得税资产的确认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对于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的非企业合并交易中

产生的资产或负债初始确认形成的暂时性差异，不确认递延所得税。商誉的初始确认导致

的暂时性差异也不产生递延所得税。 

资产负债表日，根据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预期收回或结算方式，依据已颁布的税

法规定，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该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

的账面金额。 

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以抵销后的

净额列示： 

（1）纳税主体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 

（2）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纳税主体征收

的所得税相关或者是对不同的纳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一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及负债转回的期间内，涉及的纳税主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或是同时取

得资产、清偿负债。 

 

23、租赁 

（1）经营租赁 



 

 

租入资产 

经营租赁租入资产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按直线法确认为相关资产成本或费用。或有

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租出资产 

经营租赁租出资产所产生的租金收入在租赁期内按直线法确认为收入。经营租赁租出

资产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融资租赁 

租入资产 

于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

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

为未确认融资费用。此外，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可归属于租赁项目

的初始直接费用也计入租入资产价值。最低租赁付款额扣除未确认融资费用后的余额分别

长期负债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列示。 

未确认融资费用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或有租金于实

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租出资产 

于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

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

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应收融资租赁款扣除未实现融资收益后

的余额分别长期债权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列示。 

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收入。或有租金于实

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4、持有待售资产 

本公司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一）根据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惯例，在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售；  

（二）出售极可能发生，即企业已经就一项出售计划作出决议且获得确定的购买承

诺，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有关规定要求企业相关权力机构或者监管部门批准后方可

出售的，应当已经获得批准。 

初始计量或在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时，其账面价值

高于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的，将账面价值减记至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

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 

 

25、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 财务报表列报 

2019 年 4 月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本公司根据通知要求进行了调整。公司管理层认为前述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财务报

表产生重大影响。 

②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



 

 

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公司管理层认为前述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年度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26、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本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四、税项 

1、增值税：按照不同的行业分别适用 6%或 16%的税率。 

2、城建税：按实际缴纳流转税额的 5%或 7%计缴。 

3、教育费附加：按实际缴纳流转税额的 5%计缴。 

4、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25%计缴。 

 

五、主要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类  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现金 2,154,864.79 2,145,252.06   

银行存款 1,776,430,695.64 2,138,860,539.56 

合  计 1,778,585,560.43 2,141,005,791.62 

 

2. 应收账款 

（1）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类  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  额 比  例 金  额 比  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

项 

- - - -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

项 

17,662,729.95 100.00% 88,313.65 0.50% 17,574,416.30 



 

 

类  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  额 比  例 金  额 比  例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款项 

- - - - - 

合  计 17,662,729.95 100.00% 88,313.65 0.50% 17,574,416.30 

（续） 

类  别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  额 比  例 金  额 比  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

项 

- - - -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

项 

6,532,854.74 100.00% 32,664.28 0.50% 6,500,190.46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款项 

- - - - - 

合计 6,532,854.74 100.00% 32,664.28 0.50% 6,500,190.46 

 

（2）组合中，期末采用余额百分比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项  目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单位往来 17,662,729.95 88,313.65 0.50% 

 

（3）本报告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55,649.37 元。 

 

（4）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本报告期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为 12,921,960.17 元，占应

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 73.16%，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汇总金额

64,609.80 元。 



 

 

3. 预付款项 

账  

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  额 比  例 金  额 

比  

例 

1年以

内 

5,826,986.65 78.76% 10,169,333.58 

 

81.72%  

1-2年 1,014,771.08 13.72% 1,017,678.29  

 

8.18%  

2-3年 74,000.00 1.00%  183,100.00  

 

1.47%  

3年以

上 

482,805.42 6.53%  1,073,760.17  

 

8.63%  

合  计 7,398,563.15 100.00%  12,443,872.04  

 

100.00%  

 

4. 长期应收款 

借款类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广东新兴铸管有限公司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广东润龙铸造有限公司 150,000,000.00 - 

阳江宏旺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 

广东粤水电新能源装备有限公

司 

50,000,000.00 50,000,000.00 

广东美味源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0 15,000,000.00 

融资租赁款 20,090,447.48 20,090,447.48 

合  计 485,090,447.48 235,090,447.48 

 

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预付工程

款 

150,000.00 1,036,296.00 

其他 130,511.63 2,777,351.63 

合  计 280,511.63 3,813,647.63 

 



 

 

6. 短期借款 

借款类

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信用借

款 

286,000,000.00 286,000,000.00 

保证借

款 

25,000,000.00 30,000,000.00 

质押借

款 

115,000.00 115,000.00 

合  计 536,115,000.00 316,115,000.00 

 

7. 其他流动负债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融资租赁风险准备

金 

1,487,862.07 1,132,577.92 

 

8. 长期股权投资 

被投资单位 期初余额 

本期增减变动 

追

加 

投

资 

减

少 

投

资 

权益法下确

认的投资损益 

其他

综合收益

调整 

其

他权益

变动 

一、联营企业             

阳江市恒新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397,545,862.

75 

- -  415,920.27  - - 

阳江市阳东区东珠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 

70,049,702.9

9 

- - 

 -

914,309.02  

- - 

阳江市银岭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94,880,671.6

2 

- -  -11,968.52  - - 

阳江市恒盈投资有限公司 

44,332,238.9

4 

- - 

 -

1,119,093.82  

- - 

广东烟草阳江市有限责任公司 

86,192,808.2

7 

- - - - - 

合  计 

693,001,284.

57 

- - 

-

1,629,451.09 

- - 



 

 

（续） 

被投资单位 

本期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减值准备 

期末余额 

宣告发放现金

股利或利润 

计提减值

准备 

其

他 

一、联营企业           

阳江市恒新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 - - 

 

397,961,783.02  

- 

阳江市阳东区东珠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 

- - -  69,135,393.97  - 

阳江市银岭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 - -  94,868,703.10  - 

阳江市恒盈投资有限公司 - - -  43,213,145.12  - 

广东烟草阳江市有限责任公司 - - -  86,192,808.27  - 

合  计 - - - 691,371,833.48 - 

 

9. 其他应付款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付利息 18,764,922.36  46,220,922.36  

应付股利 - - 

其他应付款 1,661,146,376.82 1,438,506,986.24 

合  计 1,679,911,299.18  1,484,727,908.60  

 

（1）应付利息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债券

利息 

1,6831,554.99 44,539,733.34 

其他

利息 

1,933,367.37 1,681,189.02 

合  计 18,764,922.36 46,220,922.36 

 



 

 

（2）其他应付款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往来款 1,635,121,874.24 1,385,813,545.13 

押金及保证金 44,789,424.94 52,693,441.11 

合  计 1,679,911,299.18 1,438,506,986.24 

 

10. 长期应付款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长期应付款 236,255,674.22 242,398,403.94 

专项应付款 3,111,505,990.24 2,348,235,957.32 

合  计 3,347,761,664.46 2,590,634,361.26 

 

11. 营业收入成本细分（分服务或产品） 

业务板块 

 2019 年 1-6 月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供水 

      

6,150.76  

       

2,988.47  

51.41% 6.23% 

食品 

     

62,285.18  

     

57,109.85  

8.31% 63.11% 

工程 

       

4,026.63  

       

1,725.69  

57.14% 4.08% 

铁路 

       

5,563.29  

       

5,187.60  

6.75% 5.64% 

物流 

       

7,381.20  

       

6,826.41  

7.52% 7.48% 

河砂 

       

4,369.26  

       

2,483.24  

43.17% 4.43% 

旅店                 -92.35% 0.07% 



 

 

69.93  134.51  

其他 

     

8,845.13  

      

1,073.76  

87.86% 8.96% 

合计 

   

98,691.38  

     

77,529.52  

21.44% 100.00% 

 

 

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1、本期处置子公司 

阳江市恒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完成工商注销。 

2、本期新增子公司 

子公司全称 取得方式 注册地 
注册资本（万

元） 

实收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阳春市恒财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新设 阳江市 200.00 180.00 100.00% 

 

七、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3、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序号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公司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  接 间  接 

1 阳江市公用事业投资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基础设施建设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2 阳江市国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股权投资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3 阳春市国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阳春市 阳春市 房地产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4 阳江市恒财智慧城市经营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智慧城市技术开

发服务 
- 100.00% 设立 

5 阳江市恒财住房租赁经营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住房租赁 - 100.00% 设立 

6 阳江市海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土地开发、基础

设施建设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7 广东保利南海一号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旅游开发服务  76.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8 阳江市恒财城投滨海建设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土地开发、基础

设施建设 
5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9 阳江市恒财河砂经营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河砂开采、销

售、运输 
100.00% - 设立 

10 阳江市阳东区恒财河砂经营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河砂开采、销

售、运输 
- 100.00% 设立 



 

 

11 阳春市恒财河砂经营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河砂开采、销

售、运输 
- 100.00% 设立 

12 阳江市江城区恒财河砂经营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河砂开采、销

售、运输 
- 100.00% 设立 

13 阳西县恒财河砂经营有限公司 阳西县 阳西县 
河砂开采、销

售、运输 
- 100.00% 设立 

14 阳江市碧湖宾馆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旅店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15 阳江市阳东区恒财始兴建设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基础设施建设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16 阳江市银岭科技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土地开发、基

础设施建设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17 
阳江市江城区银岭科技产业园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物业管理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18 阳江市自来水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供水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19 阳江市自来水公司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工程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20 阳江市自来水公司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工程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21 阳江市白沙自来水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供水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22 阳江市高新自来水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供水 - 100.00% 设立 

23 中铁（阳江）铁路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铁路建设及营运

管理 
- 67.64%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24 广东阳江铁路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铁路建设及营运

管理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25 阳春市惠众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驾驶员培训  100.00% 设立 

26 阳春市恒财陶瓷城建设有限公司 阳春市 阳春市 
土地开发、基础

设施建设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27 阳东县金峰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阳东县 阳东县 
 土地开发、基

础设施建设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28 阳东县金叶发展公司 阳东县 阳东县 零售业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29 阳西县丹江城建开发有限公司 阳西县 阳西县 
 土地开发、基

础设施建设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30 阳西县恒财公共事业建设有限公司 阳西县 阳西县 
土地开发、基础

设施建设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31 阳江市公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32 阳春市金叶发展公司 阳春市 阳春市 
土地开发、基础

设施建设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33 阳江市阳东区恒财江台建设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基础设施建设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34 阳江市恒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融资担保、咨询

等中介服务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35 阳春市恒财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建筑材料 100.00%  设立 

36 阳江市恒财物流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物流服务 100.00%  设立 

37 阳江恒财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会议策划组织 100.00%  设立 

38 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39 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食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肉食品加工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40 阳江市江城区埠场食品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肉食品加工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41 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岗列食品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肉食品加工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42 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平冈食品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肉食品加工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43 阳江市江城区白沙食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肉食品加工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44 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城西食品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肉食品加工 -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45 阳春市陂面食品公司 阳春市 阳春市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46 阳春市春城食品公司 阳春市 阳春市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47 阳春市春湾食品公司 阳春市 阳春市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48 阳春市岗美食品公司 阳春市 阳春市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49 阳春市合水食品公司 阳春市 阳春市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50 阳春市马水食品公司 阳春市 阳春市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51 阳春市三甲食品公司 阳春市 阳春市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52 阳春市食品总公司肉联厂 阳春市 阳春市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53 阳春市潭水食品公司 阳春市 阳春市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54 阳江市阳东区食品集团北惯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东区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55 阳江市阳东区食品集团大八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东区 肉食品加工 100.00% -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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